
北京科技大学教务处 

校教发〔2025〕19 号 

 

北京科技大学本科生成绩单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本科生成绩单管理，维护教育公平性和学

术严肃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

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2017 年）第 41

号）、《北京科技大学本科生课程考核及成绩管理办法（修订）》

（校发〔2021〕46 号）文件精神，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使用规范 

第二条 制作规范： 

（一）成绩单展示的成绩数据，均依据学生参加学校教育

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通过各种教育教学环节的考核过程所获

得，修读的课程成绩（学分）须经学校审核后予以承认。 

（二）成绩单采用统一评分标准和格式，任何人不得擅自

增减或修改内容，实施全流程审核监管。 

第三条 严禁任何人员有以下行为： 

（一）私刻、偷盗公章；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99%E5%AD%A6%E7%8E%AF%E8%8A%82/10041553?fromModule=lemma_inlink


（二）非法渠道或私自篡改、伪造成绩及相关成绩单证明。 

第三章 申领与管理 

第四条 教务处注册中心负责成绩单制作： 

（一）我校 2000 年（含）及以后入学的本科生可通过以下

方式获取成绩单： 

电子成绩单获取：学生可登录学校官方平台申请可信电子成

绩单，系统实时生成可验真电子文件，与纸质版成绩单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 

纸质成绩单获取：学生可通过本科生教务智慧终端办理纸质

成绩单，通过身份证件或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完成身份核验，并严

格按照终端使用说明进行操作后智慧终端打印纸质成绩单（成绩

单提供免费 10 份中文版，其余收费按照学校收费标准执行）。 

（二）我校 2000 年（不含）之前入学的本科生需到教务处

注册中心人工办理纸质成绩单。 

第四章 违规处理 

第五条 导致信息泄露或伪造事件，一经查实，将给予严肃处

理。对在校生，参照《北京科技大学学生违纪处理规定（试行）》

（校教发〔2019〕12 号）文件，报学生工作部处理。对往届生，

停止办理一切学习证明材料 2 年。 

第六条 对学校教师，参照《北京科技大学教学过失、教学事



故认定和处理办法（修订）》（校发〔2025〕21 号）文件进行处

理。 

第七条 学校在职人员发生违规行为时，按学校相关处罚规

定，报人事处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北京科技大学本科生

成绩单管理办法》（校教发〔2004〕60号）同时废止。 

第九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北京科技大学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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